附件2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三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市级整合及评估采购项目
工作要求

本次项目涉及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（互联网端、政务网端及“e三明”端），相关资质要求如下：需同时具备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和互联网地图服务乙级及以上资质。本次项目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1.市县平台整合
根据市里工作部署，需将各县（市、区）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整合至市级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。具体工作包括：
（1）整合汇聚各县（市、区）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数据（地理实体或地形图数据库、遥感影像及航拍影像、地名地址及兴趣点数据库、倾斜摄影数据）。
（2）制作全市统一的矢量电子地图、影像电子地图及地名地址兴趣点数据，并做好服务发布工作。
（3）做好各县（市、区）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对接的各应用系统的地图服务迁移保障工作。
（4）市县一体化平台（通用化平台）采用单点登录、统一身份认证技术，做好与福建省数字身份管理服务平台对接，实现一站式服务，同时向政府、企业、公众提供全方位、不同层次的地理空间信息服务，主要包括：数据服务、功能服务、云服务、门户系统、共享交换、应用开发支撑等。
（5）保障与“e三明”APP的功能对接。
（6）需满足国产化环境要求。
时间要求：市县平台整合工作需在2026年12月前完成。
2.市级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评估保障
（1）开展三元区建成区内单栋房屋要素的楼层、楼号属性信息更新。
（2）开展三元区范围内基层医疗机构、幼儿园、养老机构、消防站、应急避难场所兴趣点专题数据更新，主要包括地名及兴趣点相关地址信息。
（3）更新三元区范围内各级政府及组成部门行政办公区、火车站专题兴趣面数据。
（4）开展三元区范围内地理信息要素增量更新，更新内容包括道路、铁路、居民地、政区、公共设施、地名地址等内容，并提交增量成果。
（5）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局根据统一标准制作矢量地理实体、地名地址及兴趣点数据，整合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局汇交的年度更新成果，并制作更新包括18-20级矢量底图、矢量注记、影像注记等地图服务。
（6）完成国家节点要求的数据核查任务，及时审核在线反馈的更新数据，并对反馈的更新信息进行数据规整，包括要素编辑、属性规整等。反馈时间少于3个工作日。
（7）开展测绘成果目录更新发布，确保元数据内容字段填充完整、准确规范。
（8）开展18-20级遥感影像电子地图数据更新，现势性优于2025年10月。
（9）保障平台地图内容符合国家主张及国界线标准画法，协助做好平台地图送审相关手续，保障平台地图审图号时效性。
（10）协助完成省厅天地图市级节点考评。
3.平台运行维护
（1）开展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（含政务网端、互联网端及“e三明”端）运行维护工作，确保全年度平台服务稳定、高效运行。
（2）故障处理，发现故障后半小时内开始远程处理，远程无法处理时，8小时内派遣技术人员现场处理。
（3）根据等保测评报告发现的问题，开展平台安全防护工作，做好漏洞修复、安全策略更新等工作。
（4）定期对数据库进行备份，并开展备份数据恢复测试。
（5）保障已对接应用地图服务顺利调用。
（6）为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公众提供地理信息服务和二次开发技术支持。
本次项目运维服务期一年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。
